
★請即將升上九年級的同學注意改過銷過與各項多元學習表現積分的掌握!         112.5.10

 
依據:112 年 5 月 3 日召開「113 學年度中投區高級中等學校入學推動工作小組第 1 次會
議」資料，預告事項如下: 
★113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比序項目均衡學習採計方式，將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
修正為「應以健體、藝術、綜合、科技各領域五學期平均成績及格者，方可「各」獲 3 分，四領域
皆符合者即可累積獲 12分。」(臺中市政府及南投縣政府業以 110 年 9 月 1 日中市教高字第 1100066472 號函暨 110 

年 9 月 1 日府教學字第 1100201874 號函預告中投區各公私立國中、附設國中部，及各公私立高中職)。 

★為了落實公平性，在最小變動下達成教育性及可操作性原則，並符合學生及家長期待，僅再修正
年度及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多元學習表現積分截止日；有關比序多元學習表現積分截止日，擬定為 
113 年 4 月 30 日(4 月份最後 1 個工作日)。         


